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国有林场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、依法对国有林场（森林公园）进行统一管理。

2、负责管护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及扑救工作，确保国有森林资源不受损失。

3、负责管护区域内森林资源培育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。

4、负责做好生态公益林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公益林的生态效益。

5、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编制内实有人数27人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449.08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49.08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449.0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14.08万元，项目支出3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629.36万元，较预算增加180.28万元，总支出629.3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55.5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2.38％；项目支出176.8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8.62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追加项目，追加预算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2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.22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.22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810.99万元，负债总额104.28万元，净资产706.71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634.89万元，在用资产634.89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、管护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及扑救工作，确保国有森林资源不受损失。

2、管护区域内森林资源培育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。

3、负责做好生态公益林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公益林的生态效益。

4、植树造林，控制水土流失，增加土壤蓄水能力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省级林业生态修复及发展资金项目

加强林业生态修复，加强社会保障，确保林区和谐稳定，加强森林资源管护，国家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，完成造林、森林抚育约束性指标任务；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（除）治和森林火灾预防。

衡东县四方山林场2024年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项目

种植黄精面积达到200亩，新建林道1800米。

（3）森林资源保护项目

管护区域内森林资源培育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

森林防火项目

管护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及扑救工作，确保国有森林资源不受损失。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存在问题：数据不准，监测滞后；结果未运用，激励不足。建议引入智能监测技术。挂钩奖惩，强化整改；建立长效评价机制，多方参与评估。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